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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1311/17-18 號文件  
(此份會議紀要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 

 
檔號：CB1/BC/8/17 

 
《 2018 年稅務 (修訂 )(第 3 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  

首次會議紀要  
 
 

日   期  ：  2018年 5月 18日 (星期五 ) 
時   間  ：  上午 8時 30分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 
 
 
出席委員  ：  梁繼昌議員 (主席 ) 

黃定光議員 , GBS, JP 
李慧琼議員 , S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胡志偉議員 , MH 
莫乃光議員 , JP 
張華峰議員 , SBS, JP 
鍾國斌議員  
楊岳橋議員  
陳振英議員  
 
 

缺席委員  ：  郭榮鏗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  ：  議程第 II項  
 
創新及科技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莊國民先生  
 
創新科技署署長  
蔡淑嫻女士 ,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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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署助理署長 (基礎設施及品質事務 ) 
黃宏華先生  
 
稅務局  
 
副局長 (技術事宜 ) 
趙國傑先生 , JP 
 
高級評稅主任  
陳順薇女士  
 
律政司  
 
高級政府律師  
吳穎敏女士  
 
政府律師  
黎秋媚女士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5 
羅英偉先生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3 
崔浩然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1)7 
劉玉儀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1)5 
粘靜萍女士  

 
 

 
經辦人 /部門  

 
I. 選舉主席  
 
 在出席會議的法案委員會委員中排名最先的
黃定光議員主持法案委員會主席的選舉。他請委員
提名法案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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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振英議員提名梁繼昌議員，該項提名獲
楊岳橋議員附議。梁議員接受提名。由於並無其他
提名，梁繼昌議員當選法案委員會主席。梁議員隨即
接手主持會議。委員同意無需選舉副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CB(3)524/17-18 號
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  
 

檔 號 ： ITC CR 
5/1/2168/18 

—— 創新及科技局、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及創新
科技署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立 法 會 LS55/17-18號
文件  

 

—— 法律事務部報告  
 

立 法 會
CB(1)957/17-18(01)號
文件  

 

—— 法律事務部擬備的條
例草案標明修訂文本

(只限委員參閱 ) 
 

立 法 會
CB(1)957/17-18(02)號
文件  

 

——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於
2018年 5月 8日致政府
當局的函件  
 

立 法 會
CB(1)957/17-18(03)號
文件  

 

—— 政府當局就助理法律
顧問於 2018年 5月 8日
發 出 的 函 件 所 作 的
回覆  
 

立 法 會
CB(1)957/17-18(04)號
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2018
年稅務 (修訂 )(第 3號 )
條例草案》擬備的文件

(背景資料簡介 ) 
 

立 法 會
CB(1)982/17-18(01)號
文件  

 

—— 葛珮帆議員於 2018年
5月 17日就其退出法案
委 員 會 一 事 的 來 函
(只備中文本 )) 



經辦人 /部門  
 

 - 4 - 

3.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
於附錄 )。主席申報他是稅務聯合聯絡小組的成員。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4.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a) 在使用 "金融科技監管沙盒 "進行試行的
32項新科技產品或服務中，詳細說明
參與試行的科技公司的分類及分布情況，

包括但不限於大學、根據《稅務條例》

第 16B條被界定為認可研究機構的研究
機構，以及其他機構；  

 
(b) 上述 (a)項的分布模式，與為被視為 "舊經

濟 "行業進行研發項目的機構的分布
情況，比較為何；  

 
(c) 從 事 生 物 認 證 的 本 地 公 司 /機 構 的

數目；  
 
(d) 胡志偉議員在其 2018年 5月 18日關於

創新科技署審批研發開支扣稅的相關

工 作 的 函 件 中 的 提 問 [ 立 法 會

CB(1)994/17-18(01)號文件 ]；及  
 
(e) 政府當局會如何透過各項政策措施及對

相關條例的修訂，吸引海外研發機構

來港成立分支，進一步鼓勵創新科技的

發展。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已於2018年
6月 12日隨立法會 CB(1)1073/17-18(02)號文
件送交委員。 ) 

 
邀請各界提出意見 

 
5.  委員同意在立法會網站刊登邀請各界提出

意見的通告，以及向 18個區議會發出邀請信，邀請有
興趣的各方及公眾人士就條例草案提出意見。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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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秘書處已在 2018年 5月 18日將
邀請公眾人士就條例草案提出意見的通告

上載至立法會網站。邀請區議會發表意見的

信件於2018年5月21日發出。 ) 
 
第二次會議日期  
 
6.  法案委員會商定下次會議將安排於 2018年
6月12日下午 4時30分舉行。  
 
 
III. 其他事項  
 
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10時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7 月 26 日



 
附錄  

 
《 2018 年稅務 (修訂 )(第 3 號 )條例草案》委員會  

首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8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五 ) 
時間：上午 8 時 30 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選舉主席  

000409 – 
000710  

黃定光議員  
陳振英議員  
楊岳橋議員  
梁繼昌議員  
 

選舉主席  
 
梁繼昌議員當選法案委員會主席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711 – 
001110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 2018 年稅務 (修訂 )(第 3 號 )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  

 

001111 – 
001914 

主席  
陳振英議員  
政府當局  

陳振英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各點提供

資料  
 
(a)  政 府 當 局 就 條 例 草 案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期間，並無諮詢金融界別 (特別是銀行、
金融服務或保險業 )，原因為何；  
 

(b)  在 現 行 稅 務 扣 減 制 度 下 的 認 可 研 究
機構，大多是為舊經濟行業進行研究及

發展 ("研發 ")的機構，而為新經濟行業
進行研發的機構則不多，原因為何；及  

 
(c)  因實施擬議的額外稅務扣減制度而減少
的稅收款額。  

 
政府當局表示  
 
(a)  在公眾諮詢期間，政府當局曾諮詢稅務
聯合聯絡小組，該小組的成員包括香港

銀行公會；  
 

 
 
 
 
 
 
 
 
 
 
 



 
 

 - 2 -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b)  本地大學及研究機構一直就金融科技進
行研發。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應科院 ")
支持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進行的
"網絡防衛計劃 "，並正聯同香港銀行公
會開發 "網絡風險資訊共享平台 "，分享
有關網絡風險的資訊。此外，香港物流
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亦曾與
金管局合作開發電子支票；  

 
(c)  納稅人可根據經重組的第 16B 條，就
合資格研發活動申請額外稅務扣減，
不論所屬行業性質為何；及  

 
(d)  每 年 約 有 200 宗 根 據 《 稅 務 條 例 》

(第 112 章 )第 16B 條提出的扣稅申索，
所涉的研發開支金額約為每年 10 億
元。鑒於現行制度為支付給認可研究
機構的付款及內部研發開支提供 100%
稅項扣除，政府當局沒有按研發活動的
性質或認可研究機構，就該等扣稅申索
分類。  

 

 

  應陳振英議員及主席要求，政府當局答應
提供資料，列明為經 "金融科技監管沙盒 "
試行的 32 項新科技產品或服務，以及被視
為 "舊經濟 "行業進行研發活動的機構。  
 

政府當局須
按會議紀要
第 4(a)及 (b)
段作出跟進  

001915 –  
002915 

主席  
鍾國斌議員  
政府當局  

鍾國斌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下列各點提供
資料  
 
(a)  某項活動如何可被視為拓展自然科學或
應用科學方面的知識的活動；  

 
(b)  在擬議的額外稅務扣減制度下，某項
活動若要符合資格獲得稅務扣減，其
目的須為實踐某項概念性構思；及  

 
(c)  在擬議的額外稅務扣減制度下，合資格
研發開支的扣減安排。  

 
主席以發現宇宙黑洞為例，要求政府當局
澄清，在擬議的額外稅務扣減制度下，哪些
活動會被視作合資格研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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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政府當局表示  
 
(a)  "研發活動 "或 "合資格研發活動 "須涉及

"新穎性 "及 "新發現 "，並以達致改進科學
或技術為目標。有關活動亦須涉及解決
某些科學或技術方面的不確定性；  
 

(b)  合資格研發活動必須關乎行業、專業或
業務，以符合額外稅務扣減的資格；及  

 
(c)  根據條例草案擬議附表 45 第 13 條，合
資格研發開支可獲稅務扣減。  
 

002916 –  
003229 

主席  
鍾國斌議員  
政府當局  

鍾國斌議員及主席詢問，對於納稅人就稅務
局局長 ("局長 ")對其申請 "乙類開支 "稅務
扣減所作裁定提出的上訴，有關的處理機制
為何。  
 
政府當局表示  
 
(a)  根據條例草案擬議附表 45第 18條，局長
可按需要諮詢創新科技署署長 ("創科署
署長 ")，以確定某項活動會否構成 "研發
活動 "或 "合資格研發活動 "，以及 "研發
活 動 "或 "合資 格 研 發 活 動 "所 招 致 的
開支是否關乎行業、專業或業務；及  

 
(b)  局長獲賦權就這方面作出最後決定。
提出基本或額外稅務扣減的人，可根據
現行上訴機制提出上訴。  

 

 

003230 –  
003833 

主席  
楊岳橋議員  
政府當局  

楊岳橋議員詢問  
 
(a)  局長在何情況下可諮詢創科署署長，以
確定是否符合資格就研發開支申索基本
或額外稅務扣減，以及有關的納稅人
會否獲悉諮詢內容；  
 

(b)  創新科技署 ("創科署 ")是否設有專責
團隊，與稅務局聯絡，以處理基本或額外
稅務扣減申索；  

 
(c)  新的稅務扣減制度對創科署人手調配
有何影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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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d)  若合資格研發活動最初由海外研究機構
提出，但其後由機構的駐港分支進行，
有關的稅務扣減安排為何。  

 
政府當局表示  
 
(a)  儘管《稅務條例》第 4 條訂有公事保密
的規定，局長可根據條例草案擬議附表
45 第 18 條，按需要諮詢創科署署長；  

 
(b)  在新的稅務扣減制度下，某申索人提交
的資料或會超出稅務局評稅主任所知或
專長的範圍。在此情況下，局長須徵詢
創科署署長的意見；  

 
(c)  現時負責審批創科署各項資助計劃申請
的專業人員團隊，會獲責成向局長提供
意見。創科署會於適當時候按需要增加
人手；及  
 

(d)  研發活動若同時在本地及香港境外由
同一間研究機構進行，或須分攤研發
開支，以作額外稅務扣減。  

 
003834 –  
004639 

主席  
張華峰議員  
政府當局  

張華峰議員呼籲政府當局加強宣傳擬議的
稅務扣減制度，並詢問有關金融科技的合資
格研發活動的範圍。  
 
他關注合資格研發活動須完全在香港承辦
的規定，並關注到沒有足夠的本地研究機構
為金融服務界別進行生物認證研發活動。
就此，主席詢問研究機構在海外進行的研發
活動所招致的開支的稅務扣減安排。  
 
政府當局表示  
 
(a)  合資格研發活動包括在任何新的 (或經
相當程度的改進的 )程序、系統或服務的
商業生產或運用前，將研究所得或其他
知識，應用於為生產或引進該等程序、
系統或服務而作的方案或設計；惟該活
動須尋求直接對以下事宜作出貢獻：
透過解決科學或科技上的不確定之處，
而達至科學或科技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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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b)  政府當局採納以活動為本 (而非以行業
為本 )的方法，評審某研發活動是否符合
扣稅資格；  

 
(c)  若干本地研究機構 (包括應科院 )一直
從事金融科技的研發活動，例如人工
智能及生物認證。該等研發活動部分
成果已予試行；  

 
(d)  當局的政策用意是吸引海外研究機構：

(i)在香港設立研究機構；或 (ii)調配專業
人員在香港進行由本地公司資助的合資
格研發活動；及  

 
(e)  海外研究機構 (大學 /學院 )為香港公司
承辦的研發活動所招致的開支，可作為
條例草案所訂的 "甲類開支 "，獲得基本
稅務扣減。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從事生物認證的
本地公司 /機構的數目。  

 
 
 
 
 
 
 
 
 
 
 
 
 
 
 
 
 
 
 
政府當局須
按會議紀要
第 4(c)段作
出跟進  
 

004640 –  
010049 

主席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胡志偉議員詢問  
 
(a)  考慮到關乎行業、專業或業務的研發
活動可予外判或在內部進行，額外稅務

扣減制度的範圍為何；  
 

(b)  創科署署長按何準則指定某機構為指定
本地研究機構；  

 
(c)  創科署人員的資格及專業背景，以及
他們是否具備洞察力，以識別研發項目

的新穎性及評審項目是否符合額外稅務

扣減制度的資格；及  
 
(d)  "關乎行業、專業或業務 "的規定會否對
額 外 稅 務 扣 減 制 度 的 適 用 範 圍 造 成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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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政府當局表示  
 
(a)  關乎行業、專業或業務的研發開支若
符合條例草案擬議附表 45 第 10 條所訂
的 "乙類開支 "的涵義，可獲額外稅務
扣減，不論該研發活動是否在內部進行； 
 

(b)  在指定某機構為指定本地研究機構時，
創科署署長會要求該機構提交資料，

包括其員工的專業範疇、設施、設備及

過往業績。倘有需要，創科署署長亦會

與機構負責人進行面談；  
 

(c)  創科署設有兩支由不同科技範疇的專業
人員帶領及擔任的團隊，負責審批創新

及科技基金下各項資助計劃的建議。

他們及創科署其他專業職系人員對審批

研發項目經驗豐富，並會以大致相若的

準則識別項目的新穎性及評審項目可否

獲得額外稅務扣減；  
 
(d)  在評 審 是否 符 合 "關乎 行 業、 專 業 或
業務 "的規定時，創科署的專業人員會
考慮，長遠而言，某合資格研發活動可否

導致或利便該行業、專業或業務 (或該類
行業、專業或業務 )擴展，或導致或利便
其技術效能的改進；及  

 
(e)  若研發活動可達至計算、生產或設計
程序的進展或發現新物料，便符合上述

(d)項所載的規定。  
 

 

010050 –  
012105 

主席  
謝偉俊議員  
政府當局  

謝偉俊議員關注到，政府當局在評審額外

稅務扣減制度的申索時，做法或會過於

保守，因而有違該政策的目的及引起法律

挑戰。謝議員詢問  
 
(a)  政府當局會否採納與審批創科署財務
資助申請相同的做法，處理額外稅務

扣減制度下的扣稅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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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b)  關於新加坡對研發的稅務扣減政策，即
起初把在海外進行研發活動的扣稅率訂

為逾 100%，但在 2019 課稅年度後將其
恢復至 100%，背後的原因為何；  

 
(c)  在海外進行的研發活動不可獲得額外
稅務扣減，原因為何；  

 
(d)  在額外稅務扣減制度下，稅納人購買
專利及知識產權的開支，可否獲得稅務

扣減；及  
 
(e)  創科署人員是否有能力處理研發活動所
引起有關專利及知識產權的法律事宜。  

 
政府當局表示  
 
(a)  額外稅務扣減制度旨在促進本地研發
活動及強化香港在研發方面的能力。

容許在海外進行的研發活動獲得額外

稅務扣減，會有違政策目標；  
 
(b)  在評審根據條例草案擬議第 16B 條提出
的申索時，政府當局傾向考慮： (i)是否
符合擬議附表 45 第 10 條所載的準則；
及 (i i)是否已提交足夠的文件證明；  

 
(c)  在運作上，稅務局或創科署無法確定
海外研發機構的資歷或是否符合資格就

在 海 外 所 招 致 的 研 發 開 支 申 請 稅 務

扣減。鑒於按照一般慣例，香港不會應

其他地區的要求進行實地稅務視察，而

基於對等原則，稅務局或創科署亦無法

就在海外進行的研發活動進行實地稅務

審核。因此，以額外稅務扣減方式資助

海外研發活動，並非善用公帑的做法。

基於公事保密的規定，局長只須向創科

署 署 長 披 露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附 表 45
第 18 條尋求創科署署長意見所需的
資料；  

 



 
 

 - 8 -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d)  為達至上文 (a)項的目的，只有條例草案
附表 45 第 10 條所界定的 "乙類開支 "，
才可獲得額外稅務扣減；  

 
(e)  在香港境外進行研發活動的研發開支，
仍可作為甲類開支符合資格獲得現時
100%稅項扣除；  

 
(f)  關於新加坡政府改變其對研發活動稅務
扣減安排的政策，並無具體資料解釋
背後的原因；  

 
(g)  至於擴闊專利及知識產權的扣稅範圍，
已藉《 2018 年稅務 (修訂 )(第 2 號 )條例
草案》提出，並正由立法會另一個法案
委員會進行審議；及  

 
(h)  政府當局察悉，在頒布額外稅務扣減
制度後，某些海外研發機構已表示有
興趣在香港成立分支。  

 

 

012106 –  
013145 

主席  
黃定光議員  
政府當局  

黃定光議員贊同謝偉俊議員促請政府當局
以寬容的態度推行擬議的額外稅務扣減
制度，並詢問  
 
(a)  在額外稅務扣減制度下，對於源自海外
並在香港繼續進行的合資格研發活動所
招致的開支，稅務扣減安排為何；及  

 
(b)  在額外稅務扣減制度下，某公司會否就
其附屬公司承辦或外判的合資格研發
活動所招致的開支獲批稅務扣減。  

 
政府當局表示  
 
(a)  就在海外進行合資格研發活動的部分所
招致的研發開支，仍可作為條例草案
擬議附表 45 第 8 條所界定的甲類開支，
獲得現時 100%稅項扣除；  
 

(b)  就在香港 (由海外機構駐港分支或駐港
員 工 )進 行 同 一 活 動 的 部 分 所 招 致 的
研 發 開 支 ， 若 符 合 條 例 草 案 附表 45
第 10 條所訂的準則，或可獲得額外稅務
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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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c)  附表 45 第 14(c)條旨在防止逃稅或濫用
額外稅務扣減制度。若某物業發展商就
與其現有物業發展業務無關的合資格研
發活動招致研發開支，但聲稱該活動將
與其有意於稍後開展的新業務有關，
局長會考慮若干因素，包括有關公司的
業務有否改變。  

 
013146 –  
015223 

主席  
陳振英議員  
政府當局  

陳振英議員對下述事宜表示關注：公眾諮詢

不夠全面；沒有足夠研發機構從事金融科技

的研發活動；及新加坡就就研發活動採取的

稅務扣減政策背後的原因。陳議員建議舉行

公聽會，以收集公眾意見。陳議員詢問  
 
(a)  合資格研發活動的涵蓋範圍及例子；  
 
(b)  就進行合資格研發活動支付予集團公司
的付款不獲稅務扣減，原因為何；及  

 
(c)  簡化數碼港或香港科學園租戶申請成為
指定本地研究機構的審批程序。  
 

陳振英議員建議，合資格研發活動所招致的

某些開支 (例如購置機械的費用、辦公室租
金等 )，可獲得額外稅務扣減，主席繼而詢問
  
 
(a)  就進行合資格研發活動購置的機械會否
獲批較高的折舊免稅額；及  
 

(b)  研究機構為客戶進行合資格研發活動所
招致的開支，可否獲得額外稅務扣減。  
 

政府當局表示  
 
(a)  額外稅務扣減制度涵蓋在內部進行及
外判的合資格研發活動。某銀行 /金融

機 構 就 承 辦 金 融 科 技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合資格研發活動支付予指定本地研究

機構的付款，或可獲得額外稅務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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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b)  合資格研發活動包括將研究所得或其他
知識，應用於為生產或引進任何新的 (或
經相當程度的改進的 )程序、系統或服務
而作的方案或設計；惟該活動須尋求
直接對以下事宜作出貢獻：透過解決
科學或科技上的不確定之處，而達至
科學或科技的進展；  

 
(c)  購置用作進行合資格研發活動的機械或
工業裝置的資本開支，可作為條例草案
擬議附表 45 第 6(3)(a)及 8 條所界定的
"甲類開支 "，獲得稅務扣減；  

 
(d)  為另一人承辦的合資格研發活動，不得
根據條例草案附表 45 第 14 條獲得任何
扣除；  

 
(e)  為數碼港或香港科學園揀選租戶 /培育
公司的準則，與指定某機構為指定本地
研究機構的準則並不相同。一般而言，
創科署署長會參照機構的過往業績、
設施、設備及員工專業資格，以指定該
機構為指定本地研究機構。私營的研發
機構可向創科署署長申請成為指定本地
研究機構；及  
 

(f)  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稅務局會在其
網頁提供資料，說明額外稅務扣減制度
如何運作。  

 

 

015224 –  
015909 

主席  
胡志偉議員  
政府當局  

胡志偉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所提供的稅務
優惠及其他誘因，以吸引海外頂級科研機構
來港落戶。  
 
政府當局表示  
 
(a)  一如行政長官於 2017 年 10 月的《施政
報告》中所述，將會加大力度，吸引海外
頂級科研機構來港落戶，以期發展創新
科技；  

 
(b)  海外研發機構本地分支自費進行的合資
格研發活動所招致的開支，可獲得額外
稅務扣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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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

行動  

(c)  當局已建議對現行《稅務條例》作出立法
修訂 (例如《 2018 年稅務 (修訂 )(第 2 號 )
條例草案》 )，以締造一個有利於促進
本地研發活動的環境。  

 
胡志偉議員及主席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
闡釋，政府當局會如何透過各項政策措施及
對相關條例的修訂，吸引海外研發機構來港
成立分支，進一步鼓勵創新科技的發展。  
 

 
 
 
 
 
政府當局須
按會議紀要
第 4(e)段作
出跟進  

015910 –  
020257 

主席  
楊岳橋議員  
政府當局  
 

楊岳橋議員要求當局闡釋條例草案擬議

附表 45 第 14(a)(i)條。  
 

 

020258 –  
020350 
 

主席  下次會議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7 月 26 日  


